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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B3_95_E4_c122_479569.htm 一、关于律师的社会

属性 《律师法》第二条对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

业人员”的定位表述不够全面和准确。按此称谓，不仅与其

他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没有本质区别，与时下的政府

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军队律师说不通，更是弱化了

律师在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促进依法治国方面的重要

作用，与国际惯例也不相适应。如何界定律师的社会属性，

日前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讲话，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篮本：“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

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

法腐败的必要保证”。 依此，《律师法》对律师社会属性的

定位，应该着重突出其“维护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法律服

务工作者”这一基本特性。 二、关于律师原始档案管理 1991

年9月11日颁布实施的《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二条称：

“律师业务档案是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国家重

要的专业档案，具有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而对于律师的

原始档案，却被人为地忽视了。实践证明，脱钩改制后律师

的个人档案交由各地人才交流中心托管，是一个大失策。一

是由于这种“边缘化”的管理模式严重刺痛了律师们的神经

，冷了律师们的心，导致了不少律师价值取向的转变（表现

为执业中的功利主义）；二是人才交流中心要收取每人每年

的档案管理费240元（河南为例），加重了律师们的经济负担

，全国12万律师一年仅此一项就是2880万元，即便交由律协



支配，也可以办许多律师自己的事情；再者，档案的“割裂

式”管理方法，也不利于对律师工作的系统考评和管理。 律

协要做律师“亲爱的妈妈”，建议《律师法》在第40条“律

师协会职责”中增设“负责管理律师档案”一款，把12万“

游子”接回“娘家”。这有利于增强律师的大局意识、诚信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关于法律援助义务 《律师法》第42

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

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条例》依照律

师法制定出相应规定。从《律师法》只规定了律师应当承担

法律援助义务，到《条例》规定“应当向接受法律援助的律

师支付办案补贴”，是一大进步。然而，《条例》第3条明明

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而实施中的责任和义务

却都推到了律师身上。至于《条例》第28条针对律师援助不

力的法律责任，更为苛刻。动辄砸人饭碗的办法不但不利于

调动人的主观积极性，实质上也侵犯了律师的基本人权利。 

建议将《律师法》第42条修改为：“国家鼓励律师参与社会

公益事业和法律援助工作。对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法律援助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同时把第43条修改为：“对接受法律援助的律师，应该支付

办案补贴。补贴标准由各地⋯⋯” 用这样的表述，凭借律师

们的责任感、专业知识和在多年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表现，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会作的更好。 四、关于律师的法律及政

治地位 依法治国离不开法律界人士的参与，律师对国家政治

生活的参与程度是一国法治程度的标尺。如果立法机关法律

界人士比重过小，势必会影响立法的质量；如果一级政府中

法律界人士比重过小，势必会影响依法行政。西方许多法治



发达国家，下自地方、上至国家的法律，都是由立法委员们

制定的，而这些立法委员、政府的头头脑脑，大多为律师或

法律科班出身。尽管如此，每当一些政府机关在作出某项重

大决策前，都会主动邀请律师们来发表意见，已形成一种习

惯。长期以来，之所以我国立法质量不高，一些行政机关在

出台政策时频繁违法，行政管理过程中不时侵权，与这些部

门缺少法律人才不无关系。国家应该为律师进入政坛开辟更

为宽广的渠道。特别是在立法工作中，应该积极听取律师的

声音。毕竟，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更多地反映老百姓

的利益和诉求。 因此，《律师法》应该把第四章“执业律师

的业务和权利、义务”，修改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

该章中增设“国家鼓励律师积极参与各地立法活动和参政议

政。各级政府机关应为律师参与立法活动和参政议政创造必

要的条件”一条。在《律师法》第40条律师协会职责中增设

“各级律师协会要与各级政府部门加强沟通，为律师参与立

法活动和参政议政创造有利条件”一款。 五、关于律师的执

业豁免权 在观念上，一些司法部门根本不是把律师作为一种

诉讼民主的力量，而是作为诉讼的异己力量来排斥，严重损

害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三角”平衡架构，加之我国缺乏独

立的司法监督机构，保护律师的执业权益迫在眉睫。1990年9

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

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中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

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

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

有民事或刑事豁免权。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

胁时，应当得到当局给予充分保障。” 目前，众多法治国家



都遵照联合国的精神赋予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民事、刑事

豁免权。甚至于一些国家还规定了“证人作证不得自馅其罪

”的原则，律师为人提供法律服务，岂能随意归罪?作为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和该文件签字国，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模范遵

守这一基本原则。这既是民主与法治的需求，也避免受人以

柄。 建议在《律师法》第四章“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中增设

“律师享有执业豁免权”一条，明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

书面材料、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并增设“司法部门在对律师涉嫌犯罪欲以追究时，应与当地

律师协会取得联系”一条。同时，在《律师法》第40条“律

师协会职责”中增设“律师若因履行职责其安全受到威胁时

，律师协会应该适时介入”一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